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税务局
列名大企业名册信息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梅州市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千户集团名册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7号）、《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列名大企业名册信息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2019〕6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列名大企业是指年度缴纳税额达到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税务局（以下简称“梅州市税务局”）服务管理标准的企业集团和单户企业。其中，年度缴纳税额指企业在1月1日至当年12月31日缴纳的税款金额合计，不包括关税、船舶吨税以及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不扣减出口退税和财政部门办理的减免税。缴纳的税款金额为当年度缴纳入库的税款金额。
本办法所称企业集团，指在梅州市税务局管理范围内的集团总部及其在梅州市税务局管理范围内的成员企业。企业集团年度缴纳税额为企业集团在梅州市税务局管理范围内缴纳的年度纳税额合计。
第三条　列名大企业名册信息包括企业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集团名称、上一级企业名称及其他涉税信息等项目，详见《梅州市列名大企业名册信息表》（附件）。梅州市税务局根据工作需要，适时修订列名大企业名册信息项目内容。
第四条　梅州市列名大企业名单由梅州市税务局确定，定期发布，动态管理。
第五条　列名大企业名册信息按年维护。已入选列名大企业名单的企业集团总部和企业，应按照要求填报名册信息，于每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前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县级税务局审核后，于每年6月30日前汇总上报梅州市税务局。
第六条  列名大企业集团按年确定其成员企业。集团总部按照税务机关要求组织填报集团成员企业名册信息，并于每年9月纳税申报期结束前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县级税务局核实成员企业名册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于每年10月31日前汇总上报梅州市税务局。县级税务局对总部在本县（市、区）的集团，核实集团总部及该集团在本县（市、区）的成员企业名册信息；对总部不在本县（市、区）的集团，核实该集团在本县（市、区）的成员企业名册信息。
第七条　当年如新增符合条件的列名大企业，由县级税务局组织列名大企业按照要求填报名册信息，于每年6月30日前汇总上报梅州市税务局。
第八条　破产、注销或年度缴纳税额连续两年未达到梅州市税务局服务管理标准的企业，应从名册管理范围内调出。因上述原因需要调出名册管理范围的企业，由县级税务局组织核实，并将核实情况汇总上报梅州市税务局。
第九条　列名大企业在名册信息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一）按照税务机关要求，设置专职或兼职列名大企业数据联络员1名，组织开展名册信息填写、审核和报送；
（二）根据税务机关反馈的核实结果，组织开展名册信息校正；
（三）开展企业内部名册管理工作培训，对成员企业提供指导；
（四）数据联络员应按时参加税务机关组织的业务培训，了解信息采集规范和流程，提高采集和报送质量；
（五）其他名册管理工作。
第十条　对应报未报、提供虚假名册信息或拒绝报送名册信息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依法进行催报，督促企业及时按要求报送相关资料。情节严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对企业进行处理。对存在上述情形的列名大企业，税务机关记录相关纳税信用信息，相关信息用于纳税信用评价。
第十一条　主管税务机关和列名大企业应建立名册信息管理工作沟通联络机制。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解释权归梅州市税务局。

